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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類 豬 型 流 感  
香 港 情 況  

 
給 旅 客 和 旅 遊 業 的 訊 息  

 
 
主 要 訊 息  
 

 旅 遊 及 商 業 活 動 運 作 如 常：香 港 向 來 是 充 滿 活 力 的 大 都 會 城

市 ， 旅 遊 及 商 業 活 動 一 直 保 持 正 常 ， 並 沒 有 實 施 旅 遊 限 制 。 
 

 香 港 已 提 高 警 覺，準 備 就 緒：香 港 政 府 在 抗 疫 方 面 一 直 高 度

戒 備。我 們 醫 療 服 務 世 界 一 流，配 合 有 效 的 緩 疫 措 施，受 感

染 人 士 迅 速 獲 得 治 療 ， 防 止 疫 情 在 港 蔓 延 。  
 

 旅 客 不 用 接 受 隔 離：根 據 最 新 公 布 的 緩 疫 措 施，當 局 不 會 隔

離 確 診 病 人 或 追 蹤 與 患 者 接 觸 的 人 士。旅 客 若 在 各 口 岸 出 現

輕 微 徵 狀，將 獲 發 給 口 罩 和 勸 喻 往 求 醫 的 健 康 指 引。情 況 嚴

重 的 旅 客 將 被 安 排 送 往 公 立 醫 院 檢 查 。  
 

 保 持 清 潔，注 重 健 康：旅 遊 業 各 個 環 節，包 括 旅 遊 景 點、公

共 交 通 工 具、食 肆 及 酒 店，以 及 其 他 旅 遊 設 施，已 採 取 所 需

的 衛 生 防 疫 措 施，及 加 強 設 施 消 毒。我 們 也 建 議 訪 港 旅 客 在

留 港 期 間 保 持 良 好 個 人衞生。上 述 措 施 確 保 香 港 繼 續 成 為 安

全 及衞生 的 城 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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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見 問 題  
 
1. 在 香 港 旅 遊 或 逗 留 是 否 安 全 ， 我 應 否 取 消 行 程 ? 
 

來 港 旅 遊 十 分 安 全 ， 無 需 取 消 行 程 。 世 界衞生 組 織 沒 有 就

全 球 爆 發 豬 流 感 建 議 實 施 旅 遊 限 制 。 疫 症 在 世 界 各 地 爆

發 ， 香 港 也 受 到 影 響 ， 但 香 港 的 旅 遊 及 商 業 活 動 一 直 保 持

正 常 。  
 
2. 如 果 我 在 香 港 的 酒 店 與 受 感 染 的 人 士 有 緊 密 接 觸 ， 我 是 否

須 要 在 酒 店 接 受 隔 離 ? 
 

不 須 要 。 當 局 不 會 隔 離 、 追 蹤 或 調 查 與 患 者 有 緊 密 接 觸 的

酒 店 住 客 。  
 
3. 假 如 我 在 航 班 上 與 患 者 有 緊 密 接 觸 ， 會 否 被 拒 入 境 ？  
 

不 會 。 當 局 不 會 再 追 查 與 患 者 有 緊 密 接 觸 的 飛 機 乘 客 。  
 
4. 香 港 有 沒 有 實 行 港 口 衞 生 措 施 ? 
 

有 。 邊 境 管 制 站 會 繼 續 對 訪 港 旅 客 實 行 港 口 衞 生 措 施 ， 包

括 申 報 健 康 、 測 量 體 溫 、 以 及 在 口 岸 廣 播 健 康 訊 息 。 港 口

衞 生 處 亦 已 在 所 有 出 口 管 制 站 張 貼 告 示 ， 勸 諭 有 發 燒 或 流

感 徵 狀 的 離 境 及 過 境 旅 客 不 要 繼 續 行 程 。  
 
5. 如 果 我 抵 港 時 出 現 發 燒 或 流 感 徵 狀 ， 會 否 被 當 局 隔 離 ？  
 

不 會 。 旅 客 若 在 各 口 岸 出 現 輕 微 徵 狀 ， 將 獲 發 給 口 罩 和 勸

喻 往 求 醫 的 健 康 指 引 。 港 口 衛 生 處 亦 會 安 排 將 情 況 嚴 重 的

旅 客 送 往 公 立 醫 院 檢 查 。  
 
6. 入 境 旅 行 團 的 行 程 會 否 受 其 中 團 員 感 染 豬 流 感 所 影 響 ？  
 

不 會 。 當 局 不 會 隔 離 或 追 蹤 確 診 豬 流 感 個 案 的 接 觸 者 。  
 
7. 如 在 留 港 期 間 有 發 燒 或 流 感 類 徵 狀 ， 我 應 該 怎 樣 做 ? 
  

本 地 的 導 遊 及 旅 行 社 均 了 解 有 關 防 疫 措 施 ， 並 會 協 助 旅 客

接 受 適 當 治 療 。 醫 院 管 理 局 已 開 設 8 間 指 定 流 感 診 所 ， 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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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 患 有 流 感 類 病 症 的 病 人 。 這 些 診 所 會 處 理 所 有 出 現 流 感

類 徵 狀 (自 行 求 診 或 由 其 他 醫 生 轉 介 )的 病 人，求 診 者 無 需 預

約。我 們 會 確 保 所 有 病 人 (不 論 本 港 居 民 或 旅 客 )均 可 適 時 接

受 妥 善 治 療 。 若 旅 客 是 由 香 港 衛 生 署 以 健 康 理 由 轉 介 至 公

共 診 所 ， 則 無 須 支 付 有 關 的 醫 療 費 用 。  
 
8. 假 如 我 作 為 旅 客 在 香 港 的 公 共 醫 院 或 診 所 接 受 與 H1N1 相

關 的 檢 查 及 治 療 ， 我 須 否 支 付 有 關 的 醫 療 費 用 ？  
 

若 旅 客 是 由 香 港 衛 生 署 以 健 康 理 由 轉 介 至 公 共 醫 院 或 診 所

作 檢 查 ， 則 無 須 支 付 有 關 費 用 。 若 旅 客 証 實 患 上 豬 流 感 ，

我 們 會 按 照 病 人 的 情 況 評 估 旅 客 是 否 須 要 入 住 醫 院 。 若 旅

客 決 定 住 院 接 受 治 療 ， 他 須 支 付 有 關 的 醫 療 費 用 。  
 
9. 香 港 最 新 的 感 染 情 況 如 何 ?  
 

目 前 ， 豬 流 感 在 港 的 感 染 情 況 相 對 溫 和 ， 現 時 所 採 用 的 治

療 亦 非 常 有 效 。 截 至 2009 年 6 月 29 日 ， 香 港 豬 流 感 個 案

總 數 為 726 宗 。 目 前 只 有 七 名 病 人 仍 需 留 院 接 受 治 療 ， 他

們 現 時 情 況 穩 定 。  
 
（ 衛 生 防 護 中 心 會 每 天 更 新 豬 流 感 事 宜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請 參

閱 其 網 站 http://www.chp.gov.hk/）。  
 
10. 我 如 何 可 獲 取 香 港 豬 流 感 相 關 事 宜 的 最 新 資 料 ?  
 

請 參 閱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網 站 (http://www.chp.gov.hk/) 或 致 電

中 心 熱 線 (852) 2125-1111 以 獲 取 為 旅 客 及 旅 行 社 而 設 的 全

面 健 康 指 引 。  
 
同 時 ， 香 港 旅 遊 發 展 局 設 於 主 要 入 境 口 岸 和 市 中 心 的 遊 客

中 心 ， 以 及 網 站 (www.discoverhongkong.com) 及 遊 客 熱 線

(852) 2508-1234， 均 隨 時 為 旅 客 提 供 協 助 ， 以 及 提 供 有 關

本 港 的 最 新 資 料 。  
 
 
旅 遊 事 務 署  
2009 年 6 月 3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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